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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简称:歌力思 股票代码:603808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SHENZHEN� ELLASSAY� FASHION� CO.,� LTD.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创新科技广场A栋1901-1905)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

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歌力思”、“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

同。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本公司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车公庙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分别为

612069698

、

755901851610808

、

337110100100325100

。

2015

年

4

月

20

日

,

本公司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

)

与上述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资金

监管协议”

),

资金监管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

1

、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国信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国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

调查与查询。国信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

、本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凌文昌、王小刚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本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的资料

;

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国信证券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开户行按月

(

每月

15

日前

)

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抄送给国信证券。

6

、 本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

,

开户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

,

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

,

同时按资金监管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资金监管协议的效力。

8

、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

的

,

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国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资金监管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国信证券发现本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资金监管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

、资金监管协议自本公司、开户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三、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歌力思投资、实际控制人夏国新和胡咏梅、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间接股东

夏国新、胡咏梅、蓝地和刘树祥承诺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

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

,

则其所持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

其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

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4)

减持公

司股份时

,

须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

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

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2

、公司股东同甘投资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

、公司股东佳际控股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4

、公司股东中欧创投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夏国新通过中欧创投在本次发行前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夏国新间接持有的该部分

股份。

5

、夏国新、胡咏梅、蓝地、欧伯炼和刘树祥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其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赔偿损失的相关承诺

(

一

)

发行人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作出的承诺

1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如果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

,

发行人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1)

启动回购措施的时点

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

10

个交易日内

,

发行人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

,

并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

并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或备

案

,

启动股份回购措施

,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2)

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

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

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

。

(3)

如果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的

,

发行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二

)

发行人控股股东歌力思投资及实际控制人夏国新、胡咏梅

(

以下简称“承诺人”

)

对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作出的承诺

1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

、如果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性影响的

,

承诺人将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3

、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上述情形后

10

个交易日内

,

承诺

人将采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要约收购等方式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购回

价格依据协商价格或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

但是不低于原转让价格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确定的

价格。若承诺人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触发要约收购条件的

,

承诺人将依法履行要约收购程序

,

并履行

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4

、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

,

承诺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三

)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作出的承诺

1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

、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

,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关于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股价的预案

为稳定公司股价

,

保护中小股东和投资者利益

,

公司特制定《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

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

以下简称“本预案”

),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

(

不包括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

员就公司股价稳定预案作出了相关承诺

:

(

一

)

本预案有效期及触发条件

1

、本预案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有效。

2

、在本预案有效期内

,

一旦公司股票出现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

则立即启动本预案第一阶段措施

;

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

,

则立即依次启动本预案第二、第三、第四阶段措施。

(

二

)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本预案具体包括四个阶段的稳定股价措施

,

分别是

:

第一阶段

,

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

,

启动投资者交流

和沟通方案

;

第二阶段

,

公司回购股票

;

第三阶段

,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

第四阶段

,

公司董事

(

不包括

独立董事

)

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具体如下

:

1

、第一阶段

,

董事会启动投资者交流和沟通方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

一旦出现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

情形

,

公司将在

3

个交易日内通知召开董事会采取以下措施

:(1)

分析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的原因。

(2)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应提出专项报告。

(3)

公司董事会应以专项公告或召开投资者交流沟通会的方式

,

向投资者介绍公司的当前经营业绩情况、未来经营战略、未来业绩预测或趋势说明、公司的投资价值及公

司为稳定股价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等。

2

、第二阶段

,

公司回购股票

(1)

启动条件

:

在本预案有效期内

,

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

,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

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的规定

,

在确保回购结果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

符合上市条件前提下

,

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

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认可的其他方式

,

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

,

以维护公司股价的稳定性。

(2)

回购资金或股票数量至少满足以下标准之一

:①

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低

于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

且不低于

4,000

万元

;②

单一会计年度回购股份

数量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2%

。

(3)

达到以下标准之一时

,

即可终止回购股份措施

:①

满足回购资金或股票数量要求中上述两项之一

;

②

本次回购股份措施开始实施后

,

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

3

、第三阶段

,

公司控股股东歌力思投资增持公司股票

(1)

启动条件

:

当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且公

司未在

3

个交易日内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或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后发行人股价仍然触发稳定预案的启动

条件。

(2)

增持资金或股票数量至少满足以下标准之一

:①

单一会计年度控股股东用以增持的资金合计不低

于

2,000

万元

;②

单一会计年度合计增持股份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

(3)

达到以下标准之一时

,

即可终止增持股份措施

:①

达到增持资金要求或股票数量要求中上述两项

之一

;②

本次增持股份措施开始实施后

,

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

4

、第四阶段

,

公司董事

(

不包括独立董事

)

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1)

启动条件

:

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如发行

人、控股股东未在规定时间内采取股价稳定措施

,

或发行人、控股股东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后发行人股

价仍然触发稳定预案的启动条件。

(2)

增持资金要求

:

公司董事

(

不包括独立董事

)

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年度用于购买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发行人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20%

。

(3)

达到以下标准之一时

,

即可终止增持股份措施

:①

公司所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达到增持资金

要求

;②

本次增持股份措施开始实施后

,

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和交易所的要求实施上述措施

,

根据规定、指引要求及时进行公告。

六、公司发行前持股

5%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

一

)

公司第一大股东歌力思投资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次发行前

,

歌力思投资直接持有公司

85.57%

的股权

,

其持股及减持意向如下

:

1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

2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

在不丧失控股股东地位

,

且不违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

提下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

3

、歌力思投资承诺在其实施减持时

(

且仍为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

,

并积

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

二

)

公司第二大股东佳际控股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次发行前

,

佳际控股持有公司

9.62%

的股权

,

其持股及减持意向如下

:

1

、公司股票上市后一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

2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

3

、佳际控股承诺在实施减持

(

且仍为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时

,

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

,

并积极配

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七、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保荐机构承诺

:

如国信证券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

,

导致国信证券所制作、出具的文件对重

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

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

,

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

济损失的

,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

,

国信证券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原则

,

自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

,

选择与投资者和

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

发行人律师

: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上述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如因本所过错致使上述法律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因此给投资者

造成直接损失的

,

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发行人会计师

:(1)

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的情形

;(2)

如本所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

,

导致本所所制作、出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

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

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

,

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

,

在

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

,

本所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

自行并督

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

,

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

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本所保证遵守以上承诺

,

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

,

维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

并对此承担责任。

发行人评估机构

:(1)

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情形

; (2)

如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

,

导致本公司所制作、出具的文件对重

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

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

,

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

济损失的

,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

,

本公司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原则

,

自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

,

选择与投资者和解、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本公司保证遵守以上承诺

,

勤勉尽责

地开展业务

,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并对此承担责任。

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法、合理、有效

,

约束措施能够切

实保证上述承诺履行

,

以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八、财务会计情况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中披露了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9

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以及

2014

年

度经审阅的主要财务数据

,

相应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或审阅

,

投资者欲了

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向书。

自

2014

年

12

月

31

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

本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况

:

1

、销售规模大幅下滑

;

2

、经营模式发生变化

;

3

、采购规模发生重大变化

;

4

、主要产品的生产模式发生重大变化

;

5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

;

6

、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

7

、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预计

2015

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增长

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增长

0%-5%

。

九、

2014

年年度审计报告

本公告新增了发行人

2014

年年度审计报告

,

发行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的资产负债表、

2014

年度利润

表、 现金流量表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并出具了 《审计报告》

(

瑞华审字

[2015]

48260025

号

)

。本上市公告书所附件之

2014

年度审计报告不含财务报表附注

,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

,

可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查询发行人

2014

年度审计报告全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

一

)

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2013

年修订

)

编制而成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A

股

)

上市的基本情况。

(

二

)

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

简称“本次发行”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541

号”批复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

三

)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5]140

号

)

批准。本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证券简称“歌力思”

,

证券代码“

603808

”

;

其中本次发行的

4,0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

一

)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二

)

上市时间

:2015

年

4

月

22

日

(

三

)

股票简称

:

歌力思

(

四

)

股票代码

:603808

(

五

)

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16,000

万股

(

六

)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4,000

万股

(

七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合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

票数量为

4,000

万股。

(

八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1

、公司控股股东歌力思投资、实际控制人夏国新和胡咏梅、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间接股东

夏国新、胡咏梅、蓝地和刘树祥承诺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

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

,

则其所持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

其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

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4)

减持公司

股份时

,

须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

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

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2

、公司股东同甘投资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

、公司股东佳际控股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4

、公司股东中欧创投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夏国新通过中欧创投在本次发行前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夏国新间接持有的该部分

股份。

5

、夏国新、胡咏梅、蓝地、欧伯炼和刘树祥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其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九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十

)

上市保荐机构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ELLASSAY FASHION CO., LTD.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2,000

万元

(

本次公开发行前

)

法定代表人

:

夏国新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创新科技广场

A

栋

1901-1905

经营范围

:

生产经营各类服装、服饰、内衣

;

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

(

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

服饰、珠宝首饰

(

不含裸钻及金、银等贵金属原材料

)

、箱包、眼镜、手套、头饰、鞋帽、袜子、化妆品、香水、家

纺、床上用品的设计、批发和零售

(

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以特许经营方式

从事商业活动

;

自有厂房出租

(

仅限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北深业泰然大厦

10C01

、

10C02

、

10C03

、

10C04

、

10C05)

。

主营业务

:

品牌女装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

:

纺织服装、服饰业

电话号码

:0755-83438860

传真号码

:0755-83433951

互联网网址

:www.ellassay.com

电子信箱

: zqfw@ellassay.com

董事会秘书

:

蓝地

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及持股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所示

: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夏国新 董事长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胡咏梅 董事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吕延翔 董事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蓝 地 董事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吴 洪 董事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董志勇 董事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苏锡嘉 董事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监事会成员

:

本公司监事会共有监事

3

名

,

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欧伯炼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丁天鹏 监事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王绍华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高级管理人员

:

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3

名。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夏国新 总经理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蓝地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刘树祥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７．１１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本次发行后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没有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

姓名 亲属关系 职务 持股方式

最终持股

比例（

％

）

夏国新

与胡咏梅系夫妻关

系

董事长、总经理、设计研发中

心总监

通过歌力思投资、中欧创投间接持股

３５．４０

胡咏梅

与夏国新系夫妻关

系

董事 通过歌力思投资间接持股

２８．８８

蓝地

－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通过同甘投资间接持股

０．１８

吕延翔

－

董事

－ －

董志勇

－

独立董事

－ －

苏锡嘉

－

独立董事

－ －

吴洪

－

独立董事

－ －

欧伯炼

－

监事 通过同甘投资间接持股

０．１９

丁天鹏

－

监事

－ －

王绍华

－

监事

－ －

刘树祥 财务负责人 通过同甘投资间接持股

０．１８

夏国栋

与夏国新系兄弟关

系

采购部总监、子公司穿梭纺织

总经理

通过同甘投资间接持股

１．６９

合 计

－ － － ６６．５２

除上述情形外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情况。上述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

亦不存在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一

)

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为歌力思投资

,

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

10,268.40

万股

,

占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85.57%,

占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64.18%

。

(

二

)

实际控制人

歌力思投资股东夏国新与胡咏梅分别持有歌力思投资

55%

和

45%

的股权

,

其二人为夫妻关系

,

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夏国新先生

:

身份证号码

12010219681005****,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设计研发中心总监

,

核心技术人

员

,

中国国籍

,1968

年生

,

拥有香港居民身份证和冈比亚共和国永久居留权。

胡咏梅女士

:

身份证号码

45030419700308****,

公司董事

,

中国国籍

,1970

年生

,

拥有香港居民身份证和

冈比亚共和国永久居留权。

最近三年

,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有 限 售

条件

Ａ

股

流通股

歌力思投资

１０

，

２６８．４０ ８５．５７ １０

，

２６８．４０ ６４．１８

佳际控股

１

，

１５４．４０ ９．６２ １

，

１５４．４０ ７．２１

同甘投资

４６２．００ ３．８５ ４６２．００ ２．８９

中欧创投

１１５．２０ ０．９６ １１５．２０ ０．７２

无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 －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

36,069

户

,

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２

，

６８４

，

０００ ６４．１８

２

佳际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４４

，

０００ ７．２１

３

深圳市同甘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２．８９

４

深圳中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１５２

，

０００ ０．７２

５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４２

，

０００ ０．１５

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８３

，

０００ ０．１１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８３

，

０００ ０．１１

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５６

，

０００ ０．１０

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１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4,000

万股

二、发行价格

:19.16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1.00

元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400

万股

,

占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3,600

万股

,

占发行总量的

90%

。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

一

)

本次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6,640.00

万元。

(

二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

(

瑞华验字

[2015]48260001

号

)

。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

一

)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3,830

万元

,

发行费用主要包括

:

1

、承销及保荐费用

:2,960.00

万元

2

、审计费用

:249.00

万元

3

、律师费用

:179.60

万元

4

、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378.00

万元

4

、发行手续费用

:63.40

万元

(

二

)

本次每股发行费用为

0.96

元

/

股

(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

。

七、新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72,810.00

万元

八、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8.66

元

(

以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

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

。

九、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0.83

元

(

以

2014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已披露了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9

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

2014

年度经

审阅的财务数据。同时

,

本公告新增了发行人

2014

年年度审计报告

,

发行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的资产负债

表、

2014

年度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

瑞华

审字

[2015]48260025

号

)

。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

一

)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４４

，

２３０．２８ ３７

，

５２０．６９ ３０

，

１５６．４１

非流动资产

４０

，

２４７．２０ ４０

，

７７６．４３ ３６

，

６０５．５２

总资产

８４

，

４７７．４８ ７８

，

２９７．１２ ６６

，

７６１．９３

流动负债

１８

，

２２１．８４ １９

，

７６１．２９ １７

，

２２１．６１

非流动负债

４４４．４５ ９６．６９ １１０．０５

负债总额

１８

，

６６６．２９ １９

，

８５７．９７ １７

，

３３１．６６

股东权益

６５

，

８１１．１９ ５８

，

４３９．１５ ４９

，

４３０．２７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６５

，

８１１．１９ ５８

，

４３９．１５ ４９

，

４３０．２７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４

，

３９５．１３ ７１

，

０４０．６６ ５９

，

９０９．８７

营业成本

２４

，

１７０．７８ ２１

，

５９６．６２ ２０

，

２２１．７６

利润总额

１８

，

４２３．８２ １８

，

２７３．１８ １６

，

５２６．５５

净利润

１３

，

８０１．５３ １３

，

６６５．３１ １２

，

２３０．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３

，

８０１．５３ １３

，

６６５．３１ １２

，

２３０．２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３

，

３０４．８４ １３

，

３７７．７８ １１

，

９８１．９５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

，

９６９．７３ １５

，

７２３．１２ １５

，

０３２．１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０８９．６４ －１２

，

３９７．０５ －１９

，

８７８．２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４２９．４９ －４

，

６５６．４２ －３０．７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５０．６０ －１

，

３３０．３５ －４

，

８７６．８１

(

二

)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２．４３ １．９０ １．７５

速动比率

１．５２ １．０３ ０．９２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２０．９４ ２４．５４ ２４．５２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２２．１０ ２５．３６ ２５．９６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扣除土地使用权）（

％

）

１．０８ ０．１８ ０．１８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４８ ４．８７ ４．１２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８．８４ １０．０１ ９．１５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７６ ０．７７ ０．８８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２３

，

３１６．９６ ２２

，

３７８．０５ ２０

，

２９５．００

利息保障倍数 不适用 不适用

５３８．０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１．４１ １．３１ １．２５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４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自

2014

年

12

月

31

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

本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况

:

1

、销售规模大幅下滑、销售价格发生显著变化

;

2

、经营模式发生变化

;

3

、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发生重大变化

;

4

、主要产品的生产发生重大变化

;

5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

;

6

、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

7

、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预计

2015

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增长

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增长

0%-5%

。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较为稳定

,

总体运营情况良好

,

不存在异常变动情

况。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董事会对

2014

年年度审计报告的审议

本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的资产负债表、

2014

年度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审计

,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

瑞华审字

[2015]48260025

号

),

该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1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

、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等商务合同外

,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出售及置换。

7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电话

:0755-82130463

传真

:0755-82133415

保荐代表人

:

凌文昌、王小刚

联系人

:

凌文昌、黄亮、莫乾滔、周冬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

,

歌力思申请

A

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歌力思

A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信证券同意推荐歌力思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第八节 2014年度审计报告

本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的资产负债表、

2014

年度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审计

,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

瑞华审字

[2015]48260025

号

)

。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

2014

年度审计报

告不含财务报表附注

(

具体件如下附件

),

发行人

2014

年度审计报告全文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查询

)

。

保荐人（主承销商）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至二十六层)

(下转A25版)


